
司法鉴定项目和收费标准（一）  

 

为规范司法鉴定收费行为，保障司法鉴定工作的顺利进行，根据北京市发改委和北京市司法局制

定的《北京市司法鉴定收费管理办法》和《北京市司法鉴定收费标准（试行）》（京发改规[2016]

号）的相关规定，现将我中心司法鉴定收费标准公示如下： 

一、法医类  

类别  序号 收费项目  单位  基准价（元） 指导价（元） 协议价（元） 备 注  

（一） 

法医病 

理鉴定  

1 早期尸表检验  具  500 750 1000-5000 死亡后 24小时以内，含照相、录像。  

2 晚期尸表检验  具  1000 1500 2000-10000 
死亡后 24小时以外，含照相、录像。

高度腐败尸体加收 50%  

3 早期尸体解剖  具  2500 3750 5000-25000 

死亡后 24小时以内，含照相、录像、

尸表检验、死亡原因、死亡方式、死亡

时间、生前伤死后伤、致伤（死）物鉴

定，不含组织学检查和毒物分析  

4 晚期尸体解剖  具  4000 6000 8000-40000 

死亡后 24小时以外，含照相、录像、

尸表检验、死亡原因、死亡方式、死亡

时间、生前伤死后伤、致伤（死）物鉴

定，不含组织学检查和毒物分析  



5 开棺验尸  具  6000 9000 12000-60000 

含照相、录像、尸表检验、尸体解剖、

死亡原因、死亡方式、死亡时间、生前

伤死后伤、致伤（死）物鉴定，不含组

织学检查和毒物分析  

6 生前伤死后伤鉴别  例  1000 1500 2000-10000 仅适用于单做此项鉴定  

7 致伤（死）物认定  例  1000 1500 2000-10000 仅适用于单做此项鉴定  

8 脏体硅藻检查  例  500 750 1000-5000   

9 单器官组织学检查与鉴定  例  500/1000  750/1500 
1000/2000- 

5000/10000 

心、脑器官每例 1000元，其他器官每

例 500元  

10 多器官组织学检查与鉴定  例  3000 4500 6000-30000   

11 病理组织切片检查  张  70 105 140-700   

12 特殊染色技术  张  100 150 200-1000 
如特殊组织染色、组织化学染色、免疫

组化染色、免疫荧光染色等  

13 电镜病理检查  标本  300 450 600-3000 电镜、免疫电镜、扫描电镜等 

14 法医现场检查  例  1000 1500 2000-10000 
进行现场勘验、物证搜集和现场重建工

作 

15 法医病理鉴定文证审查  例  1200 1800 2400-12000   

(二) 

法医临 

床鉴定 

16 损伤程度鉴定  例  300/700 450/1050 
600/1400- 

3000/7000 

只涉及体表损伤程度鉴定的，每例 300

元。含活体检验、活体照相，不含医学

辅助检查费用 

17 伤残程度评定  例  700 1050 1400-7000 
含活体检验、活体照相，不含医学辅助

检查费用 

18 伤病关系鉴定  例  1000 1500 2000-10000 同上 

19 诈病、诈伤鉴定  例  1500 2250 3000-15000 同上 

20 医疗纠纷鉴定  例  4300 6450 8600-43000 同上 



21 劳动能力鉴定  例  700 1050 1400-7000 同上 

22 活体年龄鉴定  例  800 1200 1600-8000 同上 

23 男性性功能评定  例  700 1050 1400-7000 同上 

24 听觉功能评定  例  700 1050 1400-7000 同上 

25 视觉功能评定  例  700 1050 1400-7000 同上 

26 致伤物和致伤方式推断  例  900 1350 1800-9000 同上 

27 医疗费合理性评定  例  600 900 1200-6000 同上 

28 后期医疗费评定  例  600 900 1200-6000 同上 

29 医疗护理依赖程度评定  例  600 900 1200-6000 同上 

30 误工、护理、营养时限评定  例  600 900 1200-6000 同上 

31 治疗时限评定  例  600 900 1200-6000 同上 

32 法医临床鉴定文证审查  例  800 1200 1600-8000 同上 

 

 

 

 

 

 

 



 

司法鉴定项目和收费标准（二） 

 

二、物证类 

类别  序号 收费项目  单位  基准价（元） 指导价（元） 协议价（元） 备 注  

(一) 

文书鉴 

定 

1 笔迹鉴定 项 1000 1500 2000-10000 一、涉及财产案件的，可以按照标的额

比例分段累计收取。标的额为诉讼标的

和鉴定标的两者中的较小值。  

二、标的额不超过 10万元部分，按

照本表左侧所列收费标准执行；超过

10 万元至 50万元部分，按照 1%收取；

超过 50万元至 100万元部分，按照

0.8%收取；④超过 100万元至 200万元

部分，按照 0.6%收取；⑤超过 200万元

至 500万元部分，按照 0.4%收取；⑥超

过 500万元至 1000万元部分，按照 0.2%

收取；⑦超过 1000万元部分，按照 0.1%

收取。 

 

2 印章印文鉴定 项 1000 1500 2000-10000 

3 
印刷文件同一性、同源性鉴

定 
项 1200 1800 2400-12000 

4 文件制作方法鉴定 件 1200 1800 2400-12000 

5 印刷机具鉴定 件 1200 1800 2400-12000 
文书形成时间鉴定目前暂停受理。 

6 文书形成时间鉴定 项 2200 3300 4400-22000 



7 朱墨或文字时序鉴定 项 2200 3300 4400-22000 

8 变造文件鉴定 项 1200 1800 2400-12000 

9 污损文件鉴定  项 1200 1800 2400-12000 

10 证件、证书、票据真伪鉴定 件 1200 1800 2400-12000 

11 字迹压痕显现 件 1000 1500 2000-10000 

12 文书物质材料鉴定 项 1000 1500 2000-10000 

13 文书鉴定文证审查 例 800 1200 1600-8000 

(二) 

痕迹 

鉴定 

14 手印鉴定 枚 800 1200 1600-8000 

涉及财产案件，收费办法同上。  

痕迹鉴定均以检材数量为单位基数，不

计样本数量。  

15 足迹鉴定 枚 680 1020 1360-6800 
痕迹鉴定均以检材数量为单位基数，不

计样本数量 

 

备注：  

    1.《北京市司法鉴定收费管理办法》第三条规定：司法鉴定收费实行政府指导价和市场调节价管

理。依法为本市各级人民法院审判工作提供的法医类、物证类、声像资料类司法鉴定收费实行政府指

导价管理，其他司法鉴定收费实行市场调节价管理。 

2.《北京市司法鉴定收费标准》（试行）第二条规定：司法鉴定收费标准可在规定基准价的基础

上上下浮动，上浮幅度最高不超过 50%，下浮不限。 



3.指导价为在基准价的基础上上浮 50%；协议价为基准价的 2—10 倍。 

4.《北京市司法鉴定收费管理办法》附件规定：“法医临床鉴定”需要进行医学辅助检查的，检

查收费标准按照本市医疗服务收费标准另行收取费用。 

5.疑难、复杂及有重大社会影响的司法鉴定服务，可由司法鉴定机构和付费当事人协商确定收费

标准。疑难、复杂及有重大社会影响的司法鉴定服务的认定标准由本市司法行政部门制定。 

6.北京市司法局关于疑难复杂案件的认定标准为：符合下列条件之一的，构成疑难、复杂和有重

大社会影响的司法鉴定案件：（1）由省级或省级以上相关部门委托的案件；（2）除本机构鉴定人外，

还需组织三名或三名以上相关领域专家共同参与的案件；（3）案件引起社会普遍关注，并经省级或

省级以上电台、电视台报道的；（4）案件争议时间长，案发时间超过五年（含五年）的案件；（5）

经与委托人协商，共同认定为疑难、复杂和有重大社会影响的其他案件。 

7.法律援助案件的缴费当事人，经委托机关向我中心提交相关证明材料后，按照国家和本市法律

援助的有关规定减免司法鉴定费用。 



8.根据《北京市司法鉴定收费管理办法》规定，下列费用由缴费当事人另行支付： （1）司法鉴

定机构根据当事人或人民法院需要，外出提取应当由当事人提供的鉴定材料所发生的相关费用。（2） 

司法鉴定人在人民法院指定日期出庭作证发生的相关费用。 

 

 

 

 

  

  


